附件2
验收及质保要求
采购人在中标后，应按照甲方要求，提供对应零部件的样板至甲方指定位置进行质量核验（包括但不限于试生产、第三方检验等），核验通过后，按照甲方需求进行供货，在货物送达指定地点后3个工作日内，完成外观、数量、规格、包装的初步验收，核对随货文件是否齐全，填写《到货验收单》，注明“合格”“不合格”或“待抽检”。
抽检/全检：
对于投标人所供产品，采购人有权依据实际需求对本批产品执行抽检/全检，若产品不合格，检验费用由投标人承担。
合格判定：
初步验收不合格（如数量短缺、包装破损、规格不符），采购人有权拒收，投标人需在3个工作日内补货或整改；
初步验收合格仅视为对产品外观及数量的验收合格，若使用中出现质量问题，投标人需在一个工作日内针对相关问题进行响应，在3个工作日内处理或更换不合格产品，并承担往返运费及采购人损失；
抽检不合格，采购人需在2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投标人，投标人可申请复检（限1次），复检仍不合格的，按不合格品处理。
同一供应商连续2次出现不合格产品，采购人有权解除框架协议，并追究违约责任。
库存保障与包装要求
库存保障：常用规格产品需保持1个月安全库存，紧急订单优先调用库存，无库存时需启动加急生产流程。
包装要求：投标人需根据各品类产品包装要求（如防潮、防损、防振等）对产品进行包装处理，确保运输时效及产品完好。

[bookmark: _GoBack]质保期：
非标件质保期为6个月，对于特殊工况或甲方有特殊要求的，应提供样板验证，质保期将以样板的生产数据为标准进行核验。

